
          

九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一
次
專
責
會
議
記
錄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九
十
三
．
四
．
十
二 

            



九
 
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一
次
專
責
會
議
記
錄 

時
間
：
九
十
三
年
四
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一
︶
上
午
十
一
時
正 

月

地
點
：
第
三
會
議
室 

主
席
：
林
校
長

源 
本

蔡
忠
良 
許
銘
義

請
假
．

黎
芳

︶ 

復 

詹
佩
坤 

黃
素
芬 

李
振
華 

劉
莉

請
假
︶ 

劉
莉
貞 

出
席
：

︵

李

代
理

陳
光

瑛
︵

 
 
 

李
憲
銘 
簡
志
宏 

周
瑞
芝 

陳
林
宏 

鄔
文
杰 

劉
正
瑜
︵
請
假
，
由
蘇
惟
隆
代
理
︶
姜
義
德 

鄭
治
中
︵
請
假
，
由
李

金
譚
代
理
︶ 

 
 

王
恩
海 

蕭
正
賢
︵
請
假
︶ 

簡
嘉
蕙
︵
請
假
︶
簡
靖
陽 

黃
瑞
鏞
︵
請
假
︶ 

陶
惠
芬 

列
席
：
王
生
浩 

王
健
育 
李
秀
春 

 
 

壹
、
主
席
致
詞
： 

 
 

本
年
度
獎
補
助
款
與
往
年
略
有
不
同
，
包
括
補
助
款
︵30

﹪
︶
及
績
效
型
獎
補
助
款(40

﹪)

共36,153,538

元
，
另
外
計
畫
型
︵30

﹪
︶
則
不
在

本
次
分
配
範
圍
內
，
以
下
針
對
本
校
九
十
三
年
度
獎
補
助
款
注
意
事
項
進
行
討
論
。 

 

貳
、
討
論
議
題
： 

 
 

案
由 議

題
一
、
九
十
三
年
度
私
立
技
專
院
校
獎
補
助
款
支
用
計
畫
書
填
寫
事
宜
討
論
。 

說 

明
：
如
附
件
一
。 

決 

議
： 

 
 
 
 

１
．
本
校
今
年
教
育
部
核
撥
獎
補
助
款
共36,153,538

元
，
再
加
上
本
校
自
籌
款
︵10

﹪
︶3,615,353

元
，
共
計39,768,891

元
。(

如

附
件
一A

) 
 
 
 
 
 
 

２
．
請
各
單
位
依
照
附
件
一
所
列
各
項
表
格
逐
項
進
行
填
寫
。 

 
 

 
 

３
．
上
述
表
格
已
登
錄
於
本
校
網
站
上
，
請
各
單
位
自
行
下
載
。 

 



議
題
二
、
私
立
技
專
院
校
獎
補
助
款
核
配
申
請
原
則
及
注
意
事
項
討
論
。 

說 

明
：
如
附
件
。 

決 

議
：
各
單
位
在
填
寫
支
用
計
畫
書
時
請
依
附
件
二
所
示
之
核
配
申
請
原
則
及
注
意
事
項
辦
理
。 

 

議
題
三
、
九
十
三
年
度
私
立
技
專
院
校
獎
補
助
款
支
用
計
畫
書
填
寫
時
程
討
論
檢
討
。 

說 

明
：
如
附
件
三
。 

決 

議
： 

 
 

 
 

１
．
各
單
位
在
四
月
十
九
日
前
應
召
開
相
關
會
議
，
討
論
資
本
門
、
經
常
門
比
例
分
配
及
支
用
內
容
、
項
目
及
金

額
，
以
便
下
次
會
議
中
提
出
討
論
。 

 
 

 
 

２
．
為
順
利
完
成
支
用
計
畫
書
報
部
作
業
，
請
各
單
位
依
所
列
時
程
完
成
各
項
作
業
。 

 

議
題
四
、
九
十
一
年
度
獎
補
助
款
運
用
績
效
訪
視
計
書
成
績
檢
討
。 

說 

明
：
如
附
件
四
。 

決 

議
： 

 
 
 
 

１
．
經
費
稽
核
委
員
會
加
強
非
主
管
代
表
名
額
部
份
，
請
秘
書
室
更
改
組
織
章
程
後
於
下
年
度
實
施
。 

 
 
 
 

２
．
獎
補
助
款
用
於
冷
氣
購
置
部
份
，
應
依
訪
視
意
見
更
正
。 

 
 
 
 

３
．
升
等
委
員
會
委
員
之
遴
選
及
外
審
機
制
之
訂
定
，
請
人
事
室
一
併
考
量
。 

 
 
 
 

４
．
圖
書
館
採
購
及
圖
書
借
閱
之
部
份
缺
失
，
請
教
資
中
心
依
訪
視
意
見
更
正
。 

 

參
、
臨
時
動
議
︵
無
︶ 

 

肆
、
散
會
︵
中
午
十
二
時
三
十
分
結
束
︶ 



          

九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二
次
專
責
會
議
記
錄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九
十
三
．
四
．
十
九 

            



九
 
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二
次
專
責
會
議
記
錄 

時
間
：
九
十
三
年
四

十
九
日
︵
星
期
一
︶
中
午
十
二
時
正 

月

地
點
：
第
三
會
議
室 

主
席
：
林
校
長

源 
本

出
席
：
蔡
忠
良 
陳
光
復 

許
銘
義 

詹
佩
坤 

黃
素
芬 

李
振
華 

簡
志
宏 

劉
莉
瑛

請
假
︶ 

劉
莉
貞 

︶ 

︵

簡
靖
陽
︵
請
假

黃
瑞
鏞 
李
憲
銘 

周
瑞
芝 

姜
義
德 

鄔
文
杰 

陳
志
賢 

黃
德
坤 

詹
德
勝 

陳
家
和 

陳
林
宏 

何 

翊 
 

王
恩
海 

劉
正
瑜 

李
德
和 

陶
惠
芬 

蕭
正
賢 

簡
嘉
蕙 

 

列

 

席
：
王
健
育
老
師 

李
文
德
老
師 

李
書
豪
老
師 
 

壹
、

 
 

今
日
會
議
主
題
將
討
論
資
本
門
及
經
常
門
分
配
比
例
及
支
用
項
目
金
額
，
請
人
事
室
、
總
務
處
分
別
進
行
報
告
。 

主
席
致
詞
： 

 

貳
、

 
 

由
一
、
討

資
本
、
經
常
門
比
例
分
配
及
各
單
位
支
用
內
容
、
項
目
及
金
額
。 

討
論
議
題
： 

案

論

 
 
 

： 

說
明
一

 
 
 
 
 
 

經
常

分
配
比
例
佔
獎
補
助
款
總
金
額
︵
含
自
籌
款
︶
之40

﹪
，
共
計15,907,577

元
，
詳
細
分
配
比
例
如
附
件 

門
。 

一

 
 
 

決
議
： 

１
． 

在
計
畫
型
獎
助
款
核
准
後
，
請
人
事
室
將
多
餘
經
費
調
整
至
著
作
及
升
等
審
查
案
，
以
鼓
勵
老
師
多
發
表
論

文
。 

２
． 

申
請
本
校
研
究
案
後
再
發
表
於
期
刊
上
之
著
作
可
重
覆
申
請
獎
勵
。 

３

 

所
有
著
作
均
需
以
黎
明
技
術
學
院
為
名
稱
發
表
且
在
第
二
作
者
以
上
，
方
得
申
請
獎
勵
。 

．

 
 
 

： 

說
明
二

 
 
 
 
 
 

資
本
門
分
配
比
例
佔
獎
補
助
款
總
金
額
︵
含
自
籌
款
︶
之60

﹪
，
共
計23,861,335

元
，
詳
細
分
配
比
例
如
附
件



二

 
 
 

決
議
： 

。 

１
． 

未
來
經
費
之
分
配
原
則
應
以
學
群
方
式
進
行
分
配
，
以
達
資
源
共
用
之

標
。 

目

２
． 

新
系
科
所
分
配
之
經
費
可
附
加
於
原
系
科
經
費
下
．
以
便
統
籌
辦
理
。 

３
． 

請
總
務
處
協
調
會
計
室
編
列
校
內
款
以
配
合
計
畫
型
獎
助
款
所
需
之
相
對
自
籌
款
，
以
因
應
下
學
期
評
鑑
各

系
科
所
需
之
設
備
費
。 

４
． 
資
本
門
部
份
分
配
項
目
尚
需
修
正
之
部
份
，
請
總
務
處
於4/26

日
之
會
議
中
提
出
最
後
修
正
結
果
。 

 

參
、
散
會

 
 
 
 
(

下
午
一
時
正
結
束) 

  



            

九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三
次
專
責
會
議
記
錄 

  
 

 
 

 
 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九
十
三
．
四
．
二
十
六 

        



九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三
次
專
責
會
議
記
錄 

時
間
：
九
十
三
年
四
月
二
十
六
日
︵
星
期
一
︶
上
午
十
一
時
正 

地
點
：
第
三
會
議
室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記
錄
：
蔡
忠
良 

主
席
：
林
本
源 

出
席
：
蔡
忠
良 

陳
光
復 

許
銘
義(

周
士
琰
代)

 

詹
佩
坤 

黃
素
芬 

李
振
華 

簡
志
宏 

劉
莉
瑛 

劉
莉
貞 

簡
靖
陽 

李
憲
銘 

周
瑞
芝 

黃
瑞
鏞 

姜
義
德 
鄔
文
杰 

陳
志
賢 

黃
德
坤 

詹
德
勝 

陳
家
和 

陳
林
宏 

何 
 

翊(

請
假)

 

王
恩
海 

劉
正
瑜 

鄭
治
中(

請

假
，
由
張
世
鈺
代)

 
陶
惠
芬 

蕭
正
賢 

簡
嘉
蕙
︵
請
假
︶ 

 

列
席
：
許
新
標 

王
健
育 

王
生
浩 

李
書
豪 

 

壹
、
主
席
致
詞
： 

 
 

１
．
本
次
會
議
是
針
對
第
二
次
專
責
會
議
中
，
資
本
門
部
份
需
正
及
尚
未
定
案
部
份
進
行
討
論
，
請
總
務
處
提
出
報
告
。 

 
 

２
．
經
常
門
部
份
若
有
修
正
，
亦
請
人
事
室
提
出
報
告
。 

 

貳
、
討
論
議
題
： 

 
 

案
由
一
、
經
常
門
支
用
分
配
修
正
案
︵
人
事
室
提
︶ 

 
 

說 

明
：
提
高
﹁
提
升
教
師
素
質
獎
補
助
款
分
配
比
例
﹂
中
著
作
類
比
例
。︵
如
附
件
一
︶ 

 
 

決 

議
： 

１
．
為
鼓
勵
老
師
發
表
論
文
，
將
﹁
著
作
類
﹂
比
例
提
高
，
降
低
﹁
研
究
﹂
及
﹁
改
進
教
學
﹂
之
比
例
。 

２
．
未
來
若
﹁
計
劃
型
獎
助
款
﹂
通
過
，
可
將
部
份
﹁
研
究
﹂
及
﹁
改
進
教
學
﹂
案
納
入
獎
勵
。 



３
．
若
老
師
﹁
著
作
類
﹂
申
請
案
較
多
時
，
可
將
﹁
現
有
教
師
薪
資
﹂
比
例
調
降
，
以
提
高
﹁
著
作
類
﹂
之
比
例
。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案
由
二
、
資
本
門
支
用
分
配
修
正
案
︵
總
務
處
提
︶ 

 
 

說 

明
：
針
對
新
設
科
系
未
分
配
項
目
，
重
新
調
配
及
整
體
經
費
分
配
修
正
。︵
如
附
件
二
︶ 

 
 

決 

議
：
通
過
總
務
處
所
提
修
正
分
配
報
告
。 

  
 

案
由
三
：
因
應
本
年
度
各
專
案
計
畫
所
需
配
合
款
之
初
步
統
計
及
分
析
。 

 
 

說 

明
：
如
附
件
三
。 

 
 

決 

議
： 

１
．
由
於
本
校
新
系
科
之
增
加
，
各
系
科
所
分
配
之
獎
補
助
款
相
對
減
少
，
因
此
校
內
款
之
配
合
運
用
必
須
審
慎
規
劃
。 

２
．
計
畫
型
校
內
配
合
款
，
可
先
請
總
務
處
依
計
劃
型
申
請
總
額
之
百
分
之
二
十
及
各
科
系
需
求
事
先
預
估
。 

 

參
、
主
席
指
示
及
會
議
裁
示
事
項
： 

１
．
請
總
務
處
及
人
事
室
於
四
月
二
十
七
日
前
繳
交
支
用
計
劃
書
各
項
資
料
。 

２
．
各
單
位
在
繳
交
資
本
門
設
備
規
格
時
，
一
併
將
預
期
成
效
一
併
交
至
總
務
處
。 

 

肆
、
臨
時
動
議
︵
無
︶ 

 

伍
、
散
會
︵
中
午
十
二
時
二
十
分
結
束
︶ 



 
 

 
 

黎

明

技

術

學

院

開

會

通

知

單 

 

會
議
名
稱

 

 

九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四
次
專
責
會
議 

 

時 
 

間

 

 

九
十
三
年
六
月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二
︶
上
午
十
一
時
正 

 
 
 
  
 

電
話
：
分
機

1
0
0
3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連
絡
人
：
康
慧
君 

 

地 
 

點

 

 

第
三
會
議
室
︵
誠
樸
樓
九
樓
︶ 

 

主 

持 

人

 

 

林
校
長
本
源 

參
加
人
員

專
責
小
組
委
員 

議 

題 
  

備 
 

註

１
． 

請
各
單
位
於
會
後
派
人
至
秘
書
室
領
取
便
當
，
不
便
之
處
請
見
諒
！ 

２
． 

各
單
位
需
要
同
仁
列
席
參
加
者
，
請
於
六
月
十
三
日(
含)
以
前
告
知
秘
書
室
，
以
便
準
備
便
當
和
資
料
。

  



           

九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四
次
專
責
會
議
記
錄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九
十
三
．
六
．
十
五 

          



九
十
三
年
度
教
育
部
整
體
經
費
獎
補
助
款
第
四
次
專
責
會
議
記
錄 

時
間
：
九
十
三
年
六
月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二
︶
上
午
十
一
時
正 

地
點
：
第
三
會
議
室 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記
錄
：
蔡
忠
良 

主
席
：
林
本
源 

出
席
：
蔡
忠
良 
陳
光
復 

許
銘
義 

詹
佩
坤 

黃
素
芬 

李
振
華 

簡
志
宏 

劉
莉
瑛 

劉
莉
貞 

簡
靖
陽 

李
憲
銘 

周
瑞
芝 

黃
瑞
鏞 

姜
義
德 

鄔
文
杰 
陳
志
賢 

黃
德
坤 

詹
德
勝 

陳
家
和 

陳
林
宏 

何  

翊 

王
恩
海 

劉
正
瑜 

鄭
治
中 

陶
惠
芬 

蕭
正
賢 

簡
嘉
蕙 

 

列
席
：
王
生
浩 

 
 

壹
、
主
席
致
詞
： 

 
 

本
次
會
議
是
為
修
正
﹃
九
十
三
年
度
私
立
技
專
校
院
整
體
發
展
獎
補
助
經
費
﹄
資
本
門
有
部
份
修
改
案
，
請
總
務
處
王
生
浩
老
師
提
出
報
告
。 

 

貳
、
討
論
議
題
： 

 
 

案
由
一
、﹃
九
十
三
年
度
私
立
技
專
校
院
整
體
發
展
獎
補
助
經
費
﹄
資
本
門
經
費
需
求
教
學
儀
器
設
備
規
格
說
明
書
修
改
案
︵
總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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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三年度教育部整體經費獎補助款

第五次專責會議記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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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三年度教育部整體經費獎補助款第五次專責會議記錄 

 

時間：九十四年一月十一日（星期二）上午十一時正 

地點：誠樸樓第三會議室       

主席：林校長本源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蔡忠良 

出席：許委員銘義 陳委員光復（請假） 詹委員佩坤 黃委員素芬 李委員振華 許

委員銘禮(請假) 劉委員莉瑛 簡委員志宏 周委員瑞芝 劉委員莉貞 李委員

憲銘 陳委員林宏 黃委員瑞鏞（請假） 簡委員靖陽 姜委員義德 鄔委員文

杰 黃委員德坤 詹委員德勝 張委員敦仁 陳委員家和 何委員翊 蔡委員忠

良 劉委員正瑜（由孫長春老師代理出席） 鄭委員治中 王委員恩海(請假) 陶

委員惠芬 蕭委員正賢 簡委員嘉蕙(請假) 黃委員謝璋 陳委員志平（請假）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本次會議主題共三項，請提案單位進行說明。 

 

貳、討論議題： 

議題一、九十三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修正支用計劃書報告。 

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     說明：規格數量及明細變更對照表如附件一，儀器設備執行表如附件一 A。 

     決議：通過支用計劃書變更修正。  

             

議題二、九十三年度獎補助款資本門執行報告如附件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提案單位：總務處 

       說明：各單位資本門執行率如附件二。 

     決議：通過。 

    

    議題三、九十三年度獎補助款經常門執行成果報告案，請討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    說明：如附件三。 

    決議：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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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臨時動議：（無） 

 
肆、散會(上午十一時五十分結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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